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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型冠狀病毒 PCR檢驗注意事項 

檢體品質對於檢驗效能影響巨大，強烈建議對檢體收集過程進行培訓。為獲得

最佳的測試結果，請注意正確採樣方式、存儲和運輸。 

一、儲存條件 

1.1將本試劑存放在室溫 15°C-30°C下，避免陽光直射。 

1.2請勿冷凍或在上述溫度範圍以外存放檢測套組及其組件。 

二、檢體採集(檢體為鼻咽、鼻腔、咽喉部位拭子) 

使用 UTM-RT新冠

病毒採檢組，貼上檢

體辨識標籤。 

2.1在收集鼻腔拭子

之前，應指示患

者擤鼻子以減少

鼻腔內分泌物殘

留。 

2.2鼻咽病毒量通常

高於鼻腔、咽

喉，建議優先考

慮採檢鼻咽部位

檢體。 

 

三、檢體運送 

3.1依照感染管制原

則，清消容器外

部，包裝運送至

檢驗科。 

3.2新採集的檢體應

盡快進行處理，

在檢體採集後一

小時內進行測

試。 

 

使用問題，洽檢驗科門診組分機：(05)2765041轉分機 5208、5229 


